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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函文辦理 

※法令依據：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實施辦法 

※應備證件： 

  全部家屬戶口名簿(免附戶籍謄本)、身心障礙手冊(證明)、重大傷病卡(證明)、診斷證明書、

工作薪資證明、離職證明、(在學家屬)學生證、最近年度全戶財產及所得證明【以上資料依役

男家屬家庭狀況檢附】 

※使用表格：役男家庭狀況審查表、役男委託役政機關查詢戶籍資料申請表 

※作業注意事項： 

  民國 83年次(含)以後役男徵集入營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、常備役體位役男申請服替代役 

  或替代役體位申請服宗教因素替代役，於服役達二個月以上者，依核列等級，發給一次安家 

  費。 

※承辦課室(聯絡電話)：民政課 (兵役業務專線電話：07-786145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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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知核定審查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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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輸入戶役政資訊系統發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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